附件2

关于废止《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水资源保护
条例》的说明

现就废止《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水资源保护条例》作如下说明：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水资源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6年1月23日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2016年5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对于强化我县水资源总量控制，提高饮用水水源水质，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遏制地下水水位下降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对地方性法规中明显滞后不适合继续适用的规定开展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县人大常委会充分听取有关方意见，对我县现行有效的单行条例进行了清理，认为《条例》实施近十年期间，水资源保护管理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不断完善，并且在涉水机构职能、水资源节约与保护、水资源配置与利用等方面也有新变化新要求。相较于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新规定新要求，《条例》中不少内容明显滞后，存在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的情况，已难以契合当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求。另外，现行条例的名称涉及面较广，内容专业复杂，考虑到精细化立法等质量因素，不适宜再进行全面修改。基于上述原因，《条例》已无继续保留或修改的必要，建议予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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